
A 18/19-30 

立法會  
 

議程  
 

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上午11時  
 
 

I. 提交本會省覽的文件  
 
提交本會省覽的3項附屬法例 /文書及3份其他文件載於附錄 1 
 
向本會發言的官員  
 

文件  
 

政務司司長  回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第 七 十 一 號

(2019年2月 )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附錄1第5項 ) 

 
 

II. 質詢  
 
議員提出16項書面質詢  
 
質詢內容、提出質詢的議員及負責答覆的官員載於附錄 2 

 
 

III. 政府法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及三讀 

 
《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延擱自 2019年5月8日會議的項目 ) 
 

：  財政司司長  
 
 

全體委員會處理《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預算總目的修正案  
 
16位議員 (毛孟靜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陳志全議員、
范國威議員、郭家麒議員、林卓廷議員、涂謹申議員、胡志偉議員、

許智峯議員、黃碧雲議員、鄺俊宇議員、楊岳橋議員、葉建源議員、

區諾軒議員及朱凱廸議員 )動議附錄 3的5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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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修正案的詳情亦載於 2019年 5月 6日發出的 “立法會主席就 16位議員
擬對《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的附錄4) 
 
(辯論及表決安排載於 2019年 5月 7日發出的立法會 CB(3) 584/18-19號
文件 ) 
 
出席的其他官員  ：  政務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環境局局長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發展局局長  

教育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環境局副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發展局副局長  

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  

教育局副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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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的其他官員  (續 )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IV. 議員就附屬法例/文書提出的議案  
 
延展附屬法例修訂期限的擬議決議案  
 
1. 馬逢國議員動議附錄 4的議案  
  
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附屬法例的報告的議案  
 
2. 李慧琼議員動議附錄 5的議案  
 (延擱自2019年4月17日及18日會議的項目 ) 
 
 出席官員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辯論安排載於2019年4月15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534/18-19號文件 ) 
 
 

V. 議員議案  
 

1. “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議案  
 

 葛珮帆議員動議附錄 6的議案  
 

 出席官員  ：  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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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追上科技發展，加強保障市民私隱”議案  
 

 梁美芬議員動議附錄 7的議案  
 

 3位議員 (楊岳橋議員、莫乃光議員及葛珮帆議員 )動議的修正案載於
2019年5月10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596/18-19號文件  
 

 出席官員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3. 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動議的休會待續議案  
 (辯論事項：  香港醫務委員會放寬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實習要求的

事宜 ) 
 

 張宇人議員動議附錄 8的議案  
 

 出席官員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立法會秘書  



 

2019年5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  
 

提交本會省覽的文件  
 
 

附屬法例 /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訟辯律師 (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證書 )
規則》  
 

2019年第71號  

2.  《 2019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  
 

2019年第72號  

3.  《 2019年孤寡撫恤金 (增加 )公告》  2019年第73號  
 
其他文件  
 
4.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受託人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保安局局長提交 ) 
 

5.  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一號 (2019年 2月 )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政務司司長提交，並向本會發言 ) 
 

6.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7/18-19號報告  
(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提交 ) 

 

附錄 1 
 



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立法會會議提出的 16 項質詢  
 

  主題  負責答覆的官員  

書面質詢    

1 莫乃光議員  資訊科技業的人力發展和專業認可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2 謝偉俊議員  關愛共享計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3 周浩鼎議員  交通噪音對居民的滋擾  環境局局長  

4 吳永嘉議員  
 

協助港資製造業企業把其廠房升級
轉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5 葛珮帆議員  中藥業的發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6 陳克勤議員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7 石禮謙議員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的土地供應
選項  

發展局局長  

8 梁繼昌議員  政府的綠化工作  發展局局長  

9 陳振英議員  為在職人士提供創新科技培訓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10 郭偉强議員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推行情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11 何俊賢議員  
 

海事工程對漁民的影響及相關的
特惠津貼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12 毛孟靜議員  訪港大陸旅行團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13 何啟明議員  工傷的統計數字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14 譚文豪議員  推廣低排放小型巴士  環境局局長  

15 尹兆堅議員  
 

為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內的設施進行
改裝工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16 胡志偉議員  專營巴士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附錄 2 



第1項質詢  
(書面答覆 ) 

 
資訊科技業的人力發展和專業認可  

 
莫乃光議員問：  
 
有資訊科技業 (包括通訊業 )從業員反映，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令他
們有需要循多元途徑持續進修以維持競爭力。他們希望其專業

地位有較高認受性及其晉升路徑更明確。 2015年，數碼 21資訊
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發展及認可專

責小組 (“專責小組 ”)發表報告 (“報告 ”)，就設立資訊科技業統一
專業認可架構 (“統一架構 ”)提出建議，但專責小組認為業內人士
對推行細節未達共識，因此難以馬上推行統一架構。就資訊科

技業的人力發展和提升其從業員的專業地位，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就專責小組在報告中提出的5項建議，以促進各持份者

就建立統一架構尋求共識，政府跟進該等建議的工作

進度為何；  
 
(二 ) 會否因應報告的建議，重新就資訊科技業的人力發展

作長遠規劃，以提高從業員的認受性和專業地位；如

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會否跟進設立統一架構的事宜，包括：  

 
(i) 參考國際的做法，優化專責小組的建議架構，並

就此重新諮詢業內從業員；如會，工作時間表 (包
括完成有關工作的目標時間 )為何；  

 
(ii) 研究如何在統一架構中引入彈性，以配合市場對

資訊科技專業技能需求的變化，並涵蓋嶄新的進

修模式，以確保架構與時並進；以及  
 
(iii) 就統一架構重新諮詢商界，並推出紓緩措施以協

助中小企業應對統一架構可能引致的經營成本上

升的問題？   
 
  



第2項質詢  
(書面答覆 ) 

 
關愛共享計劃  

 
謝偉俊議員問：  
 
政府去年 3月公布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市民每人發放最多
4,000元。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職津處 ”)負責執行計劃，並預計
需耗用 3億元行政費和聘用 700多名非公務員合約員工處理有關
工作。據報，上月底截止申請時，職津處共接獲逾320萬份申請，
但截至本月初只批出約7萬宗申請 (即申請數目2.2%)，估計仍需
357日才能完成處理全部申請。有不少市民批評，這項派錢計劃
效率奇低，而且浪費公帑和時間。另外，部分合約員工難抵工

作壓力 (因每人每日須輸入 200多份申請的資料 )而爆發離職潮，
以致完成處理申請時間或需拖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設下完成處理所有申請的限期；如有，限期為何，

以及有否評估需否增聘人手，以確保在該限期前完成

處理所有申請；如有，詳情為何；如否，會否立即進

行評估；  
 
(二 ) 鑒於合約員工爆發離職潮，有否了解成因並考慮增聘

人手，以分擔沉重工作及提高員工士氣；如有，詳情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 因應據報有人在網上呼籲俗稱 “港漂 ”的內地來港求學

或工作人士，不論是否符合資格也遞交申請，令申請

數目大增，有否統計這類不合資格人士所遞交的申請

佔申請總數的百分比；  
 
(四 ) 原意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的關愛共享計劃惹來市民大

肆批評，政府有否汲取教訓，並評估其有否高估政府

部門行政效率及官員辦事能力；公務員學院日後啟用

後會否引用該計劃的執行情況作為反面教材；及  
 
(五 ) 據悉於菲律賓監獄囚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鄧龍威先

生，早前透過家人代為遞交申請，現時其申請的審批

進度為何；政府會否盡快批准其申請，以解其燃眉之

急？  
  



第3項質詢  
(書面答覆 ) 

 
交通噪音對居民的滋擾  

 
周浩鼎議員問：  

 
有不少東涌居民向本人反映，經常有重型車輛在北大嶼山公路

高速行駛 (其車速限制為每小時110公里 )，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噪
音滋擾。他們因此要求政府在有關路段加建隔音屏障。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全港 (i)已經及 (ii)尚未設置隔音屏障的快速公路的

名稱分別為何，並按快速公路的名稱以表列出 (iii)現已
設置隔音屏障及 (iv)將於未來 3年加建隔音屏障的路
段；  

 
(二 ) 過去 3年，有否定期測量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段的交通噪

音水平；如有，有關的測量方法，以及不同時段錄得

的交通噪音水平為何；及  
 
(三 ) 會否考慮於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段加建隔音屏障或採取

其他措施，以紓緩交通噪音對東涌居民的滋擾；如會，

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第4項質詢  
(書面答覆 ) 

 
協助港資製造業企業把其廠房升級轉型  

 
吳永嘉議員問：  
 
有製造業人士向本人反映，他們近年計劃將其設於粵港澳大灣

區 (“大灣區 ”)的內地城市的廠房升級轉型，但在籌募所需資金方
面遇到不少困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過去 5年，每年本港銀行向港資製造業企業

就其設於大灣區的內地城市的廠房提供貸款的詳情，

包括 (i)個案宗數、 (ii)企業數目、 (iii)貸款的總額、中
位數及平均數，並按 (a)銀行名稱和 (b)廠房所在城市以
表列出分項數字；及  

 
(二 ) 會否推出更多具針對性的措施，協助該等港資製造業

企業把其廠房升級轉型，以及把握大灣區發展帶來的

機遇；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第5項質詢  
(書面答覆 ) 

 
中藥業的發展  

 
葛珮帆議員問：  
 
為促進中醫藥發展，政府已撥款5億元設立一項專項中醫藥發展
基金。基金的目的之一是協助本港中藥商生產及註冊中成藥。

政府亦計劃修訂《中醫藥條例》 (第 549章 )中 “中成藥 ”的定義。
關於中藥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修訂第549章，規定供中醫師作配方使用的單味中

藥顆粒須作中成藥註冊，與複方中藥顆粒及作公開發

售的單味中藥顆粒的規定看齊；如會，詳情為何；如

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有中醫師指出，中藥複方內各種中藥經共同煎煮

過程可能產生具療效的新成分，因此屬同一複方的單

味中藥顆粒未必具相同療效，政府是否知悉為何醫院

管理局轄下 18間中醫教研中心由去年 4月 1日起停止向
病人處方複方中藥顆粒；  

 
(三 ) 鑒於新中藥的註冊要求涉及長時間和高成本的臨床證

驗和藥物測試，而香港的市場規模小，政府會否考慮

和內地當局商討設立兩地中藥註冊互認制度；如會，

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四 ) 會否考慮在日後落成的中醫醫院進行臨床藥物測試，

以推動本港的中藥業發展；如會，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第6項質詢  
(書面答覆 )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陳克勤議員問：  
 
政府自本年 1月 1日起推行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補貼計
劃 ”)，向市民提供公共交通開支補貼。每月的補貼額為實際公共
交通開支扣除首400元後的25%，以300元為限。市民可於每月的
16日起領取上月的補貼，領取補貼時限為3個月。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自補貼計劃推行至今，每月市民領取補貼的人數 (並按

他們領取的補貼額所屬組別 (以100元為一組 )列出分項
數字及百分比 )和總額，以及每月平均每人獲發的補貼
額；  

 
(二 ) 至今未領取 1月份及 2月份補貼的人數及所涉款額分別

為何；  
 
(三 ) 會否把所有路線的紅色小巴及街渡納入補貼計劃的涵

蓋範圍；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四 ) 鑒於早前一項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一半受訪者每月

獲發放的補貼額只有約 100元 (即上限的三分一 )，政府
會否研究現時領取補貼的 400元門檻是否太高及補貼
率是否過低，並考慮予以放寬，以期增加受惠人數及

他們可領取的補貼；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

何？  
  



第7項質詢  
(書面答覆 ) 

 
(譯文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的土地供應選項  

 
石禮謙議員問：  
 
政府已全面接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所建議 8個應予優先研究和
推行的土地供應選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該8個建議的
土地供應選項每項的具體推行計劃 (包括時間表 )？  
 
  



第8項質詢  
(書面答覆 ) 

 
政府的綠化工作  

 
梁繼昌議員問：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地區綠化工作，以提升香港的宜居度。發展

局於 2016年發布的《香港2030+：跨越 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提及，政府已制訂市區的綠化總綱圖，亦已完成建議的綠化工

程，並陸續將綠化總綱圖計劃推展至新界地區，包括荃灣、葵

青、離島區、大埔及北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本港的綠化覆蓋率及人均綠化土地面積為何；  
 
(二 ) 過去 5年，每年各政府部門在市區及郊區種植的樹木及

灌木的總數 (並按區議會分區列出分項數字 )；該等樹木
及灌木每年可吸收多少公噸二氧化碳，以及該數字佔

全港整體碳排放量的百分比為何；  
 
(三 ) 過去 5年，每年各政府部門用於管理及保養市區及郊區

樹木及灌木的總開支及分項開支分別為何；  
 
(四 ) 過去 5年，每年各政府部門為轄下建築物分別進行了多

少項綠化工程，並以表列出該等工程的詳情 (包括 (i)建
築物名稱、(ii)建築物所在區議會分區、(iii)工程類型 (例
如屋頂綠化、垂直綠化、空中花園、平台種植等 )、(iv)
綠化面積、 (v)工程開支、 (vi)每年保養開支及 (vii)每年
維修開支 )；及  

 
(五 ) 新界綠化總綱圖的最新落實情況為何；有關的綠化工

程預計於何時展開及完成；當局有否就該等工程的規

劃、設計和推行提供指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第9項質詢  
(書面答覆 ) 

 
為在職人士提供創新科技培訓  

 
陳振英議員問：  
 
據報，有專家指出，人工智能 (包括機械人 )的發展近年突飛猛
進，估計在 10年後可勝任人類50%的工作，因此在職人士有需要
接受再培訓以切合新時代的人力需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鑒於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已

初步探討及討論自動化對人力資源和就業市場的影

響，政府會否就該議題進行深層次的研究並提交報

告；若會，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新加坡有工會聯同當地高等院校自 2017年起，為

當地專業、管理及行政人員提供金融科技課堂及網上

課程，政府會否參考此做法，協助本地銀行從業員掌

握最新的金融科技知識；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三 ) 鑒於政府在去年 8月推出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

鼓勵企業安排員工接受科技培訓，該計劃推出至今有

否接獲來自金融業 (包括銀行業 )的申請；若有，獲批准
的有關申請數目；若否，政府有否瞭解沒有接獲來自

該等行業的申請的原因；及  
 
(四 ) 鑒於據報有一家跨國電腦科技企業去年在巴黎成立人

工智能學校，免費提供 7個月的科技培訓課程及 1年實
習機會，以協助當地在職人士轉型，政府會否參考該

做法，邀請跨國電腦科技企業在港為本地在職人士舉

辦自動化、人工智能或金融科技等免費培訓課程；若

會，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第10項質詢  
(書面答覆 )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推行情況  

 
郭偉强議員問：  
 
自 2017年10月起，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實施經修訂的富戶
政策 (“新富戶政策 ”)，以維護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資源的合理
分配。在新富戶政策下，若公屋租戶的家庭入息超過公屋入息

限額 5倍，或資產超過公屋入息限額100倍，便須遷離公屋單位。
獲豁免的租戶包括所有成員均年滿 60歲或以上的租戶 (“全長者
戶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每年房委會批准刪除家庭成員公屋戶籍的個

案數目，並按刪除原因列出分項數字；  
 
(二 ) 過去 3年，每年全長者戶的數目及其佔公屋租戶總數的

百分比；  
 
(三 ) 過去 3年，每年房委會抽查公屋租戶的入息及資產申報

的個案數目，以及分別就當中多少宗進行深入調查及

發現申報失實情況；及  
 
(四 ) 房委會根據新富戶政策至今收回了多少個公屋單位？  
  



第11項質詢  
(書面答覆 ) 

 
海事工程對漁民的影響及相關的特惠津貼  

 
何俊賢議員問：  
 
“明日大嶼願景 ”及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 ”等多項大型填海工程正
在或即將進行，填海總面積預計高達 3 000公頃。有漁民表示，
填海工程會導致捕魚區及魚類養殖區大量減少，污染水質，影

響他們的生計。他們指出，雖然受本港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可

申請特惠津貼，但該津貼的計算機制欠妥，包括︰ (i)因海事工
程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的漁民僅可獲發金額相當於 11年漁獲的
價值的特惠津貼，遠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 (ii)海魚養殖業人士
只可就在其魚類養殖區5 000米以內進行的海事工程申請特惠津
貼，但海事工程影響水質的水域範圍可以超過5 000米，以及 (iii)
特惠津貼的適用範圍不包括私人倡議或旨在維護現有設施的海

事工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及預計未來 5年，每年香港水域內捕魚區總面

積為何；  
 
(二 ) 自香港回歸以來，在本港進行的海事工程的詳情，包

括 (i)日期、(ii)項目名稱、(iii)由政府或私人倡議、(iv)工
程類別 (填海 /挖沙 /卸泥 /維護工程 )、(v)工程面積、(vi)捕
魚區 /養殖場喪失屬永久還是暫時性，以及 (vii)合資格
漁民有否獲發特惠津貼 (以表列出 )；  

 
(三 ) 鑒於由私人倡議及旨在維護現有設施的海事工程均會

對漁業及漁民生計構成永久或暫時性的影響，政府會

否考慮要求此等工程的倡議人向受該等工程影響的漁

民發放特惠津貼；  
 
(四 ) 鑒於特惠津貼發放機制已實施了 7年並一直受漁民詬

病，加上多項大型填海項目即將進行，政府會否推出

更佳的漁業發展政策及緩解措施，以及研究改革特惠

津貼發放機制，以減輕海事工程對漁民的衝擊；  
 
(五 ) 過去 3年，每年的海泥卸置量，以及主要的卸置海泥工

程名稱為何；  
 



(六 ) 各污染海泥卸置地點的詳情 (包括 (i)尚餘容量、(ii)環境
監察結果，以及 (iii)運作概況 )(以表列出 )；及  

 
(七 ) 鑒於近年海事工程頻繁導致捕魚區面積持續減少，而

填海工程使陸地面積不斷增加但海洋面積卻不斷減

少，政府會否考慮研究卸泥新技術，並把海泥卸置點

由海上改為指定的陸上地點，以減少海泥卸置對海洋

及漁業的影響；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第12項質詢  
(書面答覆 ) 

 
訪港大陸旅行團  

 
毛孟靜議員問：  
 
據報，訪港大陸旅行團 (“大陸團 ”)在九龍城區進行購物和用膳等
活動，為當區居民帶來嚴重滋擾，而上月土瓜灣更發生一宗旅

遊巴士撞死途人的意外。關於大陸團，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每年在九龍城區發生並涉及旅遊巴士的交通

意外宗數，以及其引致的傷亡人數為何；  
 
(二 ) 過去 5年，(a)每年及 (b)每月警方在九龍城區對違反交通

規例的旅遊巴士司機採取執法行動的次數，並按 (i)違
例事項及 (ii)行動 (例如驅趕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類
別列出分項數字；各違例事項的 10大黑點所在位置分
別為何；  

 
(三 ) 過去 5年每月，平均每日 (i)有多少個大陸團訪港，以及

(ii)當中有多少個在九龍城區進行活動；有否評估該等
活動對九龍城區居民的影響；  

 
(四 ) 會否針對旅遊巴士司機違反交通規例的問題，提高有

關罰則及研究改善交通的新措施；如會，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五 ) 鑒於政府正推動業界把參加維港海上遊活動的大陸團

分流到九龍城碼頭以外的碼頭上落船，有關工作的進

展及旅行社的反應，以及預計何時完成；政府與啟德

郵輪碼頭的營運商及旅遊業人士就如何利用該碼頭疏

導旅行團而進行的商討至今有何進展；及  
 
(六 ) 會否為 (i)不過夜大陸旅客人數、 (ii)大陸團數目，以及

(iii)大陸團的活動範圍設置限制，以紓緩有關的旅遊活
動對各區居民的影響；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

為何？  
  



第13項質詢  
(書面答覆 ) 

 
工傷的統計數字  

 
何啟明議員問：  

 
就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受傷 (“工傷 ”)的統計數
字，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14年至今，每年分別有多少名僱員因工傷引致不

能工作 (i)3至 7天、 (ii)8至 14天、 (iii)15至 30天、 (iv)31
天至 3個月、 (v)3個月以上至 6 個月、 (vi)6個月以上至
1年、 (vii)1年以上至兩年，以及 (viii)兩年以上；  

 
(二 ) 自 2014年至今，每年分別有多少名工傷僱員經僱員補

償評估委員會評定永久喪失以下百分比的賺取收入能

力：(i)5%或以下、(ii)6%至10%、(iii)11%至20%、(iv)21%
至 30%、 (v)31%至 50%、 (vi)51%至 70%，以及 (vii)71%
或以上；及  

 
(三 ) 鑒於僱主和僱員可協議向勞工處申請以 “書面病假跟

進方式 ”解決病假期超過 7天的工傷個案，該方式自何
年開始採用；過去5年，每年按此方式解決的工傷個案
宗數為何？   

  



第14項質詢  
(書面答覆 ) 

 
推廣低排放小型巴士  

 
譚文豪議員問：  
 
據報，目前由單一生產商製造的石油氣小型巴士 (“小巴 ”)將於
2021年停產，此後業界人士更換現有小巴時或需購買柴油小
巴。有環保團體指出，柴油小巴排放空氣污染物 (例如可吸入懸
浮粒子 )的水平較石油氣小巴的為高，危害市民的健康。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符合最新廢氣排放標準的石油氣小巴和柴油小巴排放

各類空氣污染物 (包括 (i)氮氧化物、 (ii)可吸入懸浮粒
子、(iii)微細懸浮粒子、(iv)碳氫化合物及 (v)一氧化碳 )
的水平如何比較 (提供該兩類車輛在實驗室及使用路邊
遙測設備在路上偵測分別所得的數據 )；  

 
(二 ) 自2011年成立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基金 ”)至今，在基金

資助下購置的小巴數目，以及每輛小巴的以下資料：

(i)能源類別、(ii)型號、(iii)價格、(iv)資助金額、(v)行走
路線、(vi)營辦商名稱、(vii)性能 (包括完全充電後可行
車時間、馬力及平均燃料效益 )，以及 (viii)各類空氣污
染物的排放水平；  

 
(三 ) 有否研究，第 (二 )項所述的小巴在性能及減少污染物排

放方面，是否較柴油小巴及石油氣小巴優勝；若有研

究而結果為是，政府會否提高基金的資助額，以鼓勵

業界選購該等能源類別的小巴；及  
 
(四 ) 鑒於據報全港 12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地契將於 2021

至 2022年屆滿，政府有否計劃在批出有關地契續期時
加入條款，規定承租人須在站內增設電動小巴充電裝

置？  
  



第15項質詢  
(書面答覆 ) 

 
為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內的設施進行改裝工程  

 
尹兆堅議員問：  
 
據悉，房屋署 (“房署 ”)現時在收到受資助社福機構或醫院管理局
轄下醫護人員 (例如職業治療師 )的推薦後，會為長者及殘疾人士
居住的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單位內的設施進行改裝工程，以方
便他們的起居生活。此外，房署官員最近於本會房屋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表示，房署在接獲長者公屋租戶提出為其單位的廁所

加裝扶手或改裝淋浴設施的申請後，會排期進行工程。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正等候房署改裝其單位內設施的長者公屋租戶的數

目 (並按屋邨列出分項數字 )，以及估計完成該等工程所
需的時間、人手及費用為何；  

 
(二 ) 過去 3年，房署由接獲上述推薦至完成有關工程，平均

所用時間和涉及的程序為何；  
 
(三 ) 過去 5年，房署的全方位維修計劃人員把多少宗改裝公

屋單位設施的申請，轉介至醫護人員或職業治療師進

行評估；及  
 
(四 ) 房署是否只會在職業治療師推薦下，才會免費為長者

公屋租戶居住的單位加裝廁所扶手以外的設施；若

是，房署會否放寬此要求，訂明只要租戶屬 “獨居長者 ”
或 “全長者戶 ”或有社工作出轉介，房署便會應其要求進
行加裝工程，以縮短租戶等候的時間？  

  



第16項質詢  
(書面答覆 ) 

 
專營巴士服務  

 
胡志偉議員問：  
 
關於專營巴士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九巴 ”)自去

年 3月 1日起推出月票計劃以來， (i)平均每月售出多少
張月票、 (ii)有最多乘客使用月票的10條巴士路線及其
乘客量在月票計劃推出前後有何變化，以及 (iii)整體乘
客量有否增加及九巴有否相應調整班次數目；鑒於部

分過海巴士路線由九巴與其他專營巴士公司聯營但月

票只適用於九巴轄下巴士行走的班次，政府有否要求

九巴研究解決此問題的方案；若有，詳情為何；  
 
(二 ) 鑒於據報九巴正研究推出短程路線月票計劃，是否知

悉 (i)該研究的進展、該計劃的推出日期及擬覆蓋的地
區，以及 (ii)其他專營巴士公司有否計劃推出月票計劃； 

 
(三 ) 過去 5年，每年各專營巴士公司 (i)新開辦及 (ii)取消的巴

士路線的詳情，包括理據、生效日期及路線資料；  
 
(四 ) 鑒於《巴士路線發展計劃中有關改善及減少服務的指

引》訂明，在考慮開設新巴士線時，接駁鐵路或在鐵

路範圍以外提供服務的新巴士服務路線將獲優先考

慮，政府會否考慮修訂該條文，以期改善公共交通服

務側重鐵路服務的情況；  
 
(五 ) 鑒於政府以配對方式資助專營巴士公司在約1 300個巴

士站安裝實時巴士到站資訊顯示屏，安裝工作 (i)現已
完成及 (ii)預計會在明年底前完成的巴士站數目分別為
何，並按區議會分區依次列出巴士站的位置；  

 
(六 ) 鑒於有市民希望九龍各區 (例如太子道東富豪東方酒店

附近的巴士站 )增設大型並提供轉乘優惠的巴士轉乘車
站，現時有否該等研究進行中；若有，詳情為何；及  

 



(七 ) 鑒於專營巴士服務的脫班率由 2016年 1.6%上升至 2018
年 2.9%，政府有何措施促使各專營巴士公司改善該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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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21削減 5,092,800元。 
 
 
 
 
 
 
 

胡志偉 
2019年 4月 26日

附錄 3



CSA No.2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22削減 1,300,000元。 
 
 
 
 
 
 
 

鄺俊宇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3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33削減 47,800,000元。 
 
 
 
 
 
 
 

朱凱廸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4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42削減 58,58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5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44削減 109,000,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6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47削減 2,0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7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49削減 130,600,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8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51削減 758,155,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9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53削減 222,962,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0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55削減 95,452,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1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60削減 539,2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2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63削減 13,940,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13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70削減 610,753,700元。 
 
 
 
 
 
 
 

范國威 
2019年 4月 25日



CSA No.14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72削減 3,680,000元。 
 
 
 
 
 
 
 

林卓廷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15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103而將總目 72削減 15,9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6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74削減 147,311,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7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76削減 1,729,2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8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79削減 30,401,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19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82削減 1,230,475,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20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90削減 2,054,4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21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91削減 50,800,000元。 
 
 
 
 
 
 
 

譚文豪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22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92削減 4,230,000元。 
 
 
 
 
 
 
 

胡志偉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23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95削減 114,824,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24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96削減 22,5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25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12削減 1,445,94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26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18削減 21,0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27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22削減 210,000,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28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103而將總目 122削減 138,595,000元。 
 
 
 
 
 
 
 

涂謹申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29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95而將總目 122削減 95,329,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30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35削減 4,08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31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37削減 4,08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32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38削減 8,570,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33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39削減 1,020,000元。 
 
 
 
 
 
 
 

黃碧雲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34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0削減 153,32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35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1削減 4,08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36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2削減 4,370,000元。 
 
 
 
 
 
 
 

郭家麒 
2019年 4月 25日



CSA No.37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3削減 23,200,000元。 
 
 
 
 
 
 
 

楊岳橋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38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4削減 38,000,000元。 
 
 
 
 
 
 
 

鄭松泰 
2019年 4月 17日



CSA No.39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7削減 157,997,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40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48削減 32,0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41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51削減 174,088,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42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52削減 61,800,000元。 
 
 
 
 
 
 
 

毛孟靜 
2019年 4月 15日



CSA No.43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56削減 85,000,000元。 
 
 
 
 
 
 
 

葉建源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44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56削減 580,000元。 
 
 
 
 
 
 
 

許智峯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45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58削減 4,080,000元。 
 
 
 
 
 
 
 

林卓廷 
2019年 4月 26日



CSA No.46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59削減 348,901,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47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62削減 48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48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63削減 2,054,4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49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68削減 22,769,6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50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70削減 24,907,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51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80削減 51,600,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52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81削減 286,324,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53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86削減 980,394,000元。 
 
 
 
 
 
 
 

陳志全 
2019年 4月 24日



CSA No.54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90削減 33,414,000元。 
 
 
 
 
 
 
 

區諾軒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55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94削減 3,700,000元。 
 
 
 
 
 
 
 

朱凱廸 
2019年 4月 27日



CSA No.56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223而將總目 194削減 400,583,333元。 
 
 
 
 
 
 
 

范國威 
2019年 4月 25日 



《釋義及通則條例》 

 

____________________ 

 

 

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4)條) 
 

____________________ 
 

 
議決就 2019年 4月 1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19年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9年第 58號法律公告)，將《釋義
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
第 34(4)條延展至 2019年 6月 5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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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49E(2)條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察悉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提交省覽有關下列附屬法例及文書

的內務委員會第 15/18-19 號報告：  
 
項目編號  
 

附屬法例或文書的名稱  

(4) 《2019年差餉 (豁免 )令》(2019年第28號法律公告 )。 
 

 
 
 
 

Motion to be moved by Hon Starry LEE 
under Rule 49E(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Wording of the Motion 

That this Council takes note of Report No. 15/18-19 of the House 
Committee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Council on 17 April 2019 in relation to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instrument(s) as listed below: 
 
Item Number 
 

Title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or Instrument 
 

(4) Rating (Exemption) Order 2019 (L.N. 28/2019). 
 

 

附錄 5 
Appendix 5 



葛珮帆議員就  
“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察悉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的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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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議員就  
“追上科技發展，加強保障市民私隱”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港多次發生大規模個人私隱資料外泄的嚴重事故，例如 2009年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被揭發將 240萬客戶資料轉售給其他公司作推廣
用途、2017年選舉事務處遺失載有全港378萬名地方選區選民個人資
料的手提電腦、2018年國泰航空公司泄漏940萬乘客個人資料；《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在 1996年生效，政府僅在 2012年對該條例作出
一次修訂，隨着互聯網、社交媒體、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

一日千里所帶來的私隱風險及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生效，更

加顯得《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落後及對個人資料私隱保護明顯不
足；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追上科技發展，全面檢討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政策，以加強保障市民私隱；有關建議包括：  
 
(一 ) 參考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

法例，從速全面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包括要求資
料使用者須在指定期限內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私隱專
員 ’)及資料當事人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及提高罰則以加強阻
嚇力；  

 
(二 ) 授予私隱專員執行行政處罰 (例如罰款 )的權力；  
 
(三 ) 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和公私營機構檢討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

和保安措施，以免再發生市民個人資料私隱遭侵害的事

故；及  
 
(四 ) 加強公眾宣傳，以提高市民及公私營機構對保護和尊重個

人資料私隱的認識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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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  
動議的休會待續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香港醫務委員會放寬

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實習要求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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